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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

０１４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抚顺市望花区鞍山路东段

８

号本公司二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于同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公告方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发出通知。

（二）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

人， 持有和代表股份

２８３

，

３５３

，

３０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４．４９％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３

人

持有和代表股份

（

股

）

２８３

，

３５３

，

３０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

（

％

）

５４．４９

（三）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赵明远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７

人、出席

１７

人，公司监事

５

人全部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

书孔德生先生出席会议并作记录，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 意 比

例

（％）

反 对 票

数

反对比

例

（％）

弃 权 票

数

弃 权 比

例

（％）

回避票数

是 否 通

过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报

告摘要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方

案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６、

审议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４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６，８５９，２０１

是

７、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８、

审议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

案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投资计划的

议案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１０、

审议董

事 会 换 届 选 举

的议案

Ａ

赵明远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Ｂ

刘伟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Ｃ

邵福群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Ｄ

王朝义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Ｅ

高炳岩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Ｈ

董学东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Ｉ

朴文浩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Ｊ

周建平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Ｋ

徐德祥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Ｌ

魏守忠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Ｍ

张玉春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Ｎ

李源山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Ｏ

姚殿礼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Ｐ

李延喜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Ｑ

赵彦志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Ｒ

高岩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Ｓ

邵万军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１１、

审议公司监

事 会 换 届 选 举

的议案

Ａ

赵明锐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Ｂ

李刚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Ｃ

唐丽

２８３，３５３，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

是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登载的 《抚顺特

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上述第六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关联股东东北特殊钢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第十、十一项议案采用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其中，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

赵明远、刘伟、邵福群、王朝义、高炳岩、董学东、朴文浩、周建平、徐德祥、魏守

忠、张玉春、李源山、姚殿礼、李延喜、高岩、赵彦志、邵万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其中李源山、姚殿礼、李延喜、赵彦志、高岩、邵万军为独立董事。以累计投

票方式选举赵明锐、李刚、唐丽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哲先生、侯阳先生为本次大会见证，并为本次

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公告附件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１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记录；

３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９

证券简称：抚顺特钢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５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抚顺市望花区鞍山路东段八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于同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 会议应到

１７

名董事，实

到

１７

名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成员推举赵明远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选举赵明远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管人员的议案；

１

、根据董事长提名，续聘孙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续聘孔德生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

２

、经总经理提名，续聘赵振江先生、刘振天先生、孙立国先生、崔鸿先生、鄂

成松先生、张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

３

、续聘王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４

、聘任赵光晨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简历附后）。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

经逐项表决结果均为：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提名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有关的任职要求，公司高管人员的推荐、提名、选举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规定。 为此，同意该项议案。

三、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赵明远、刘伟、邵福群、王朝义、高炳岩、董学东、朴文浩、周建平、徐德

祥、魏守忠、张玉春、李源山、姚殿礼、李延喜、赵彦志、高岩、邵万军为战略与投

资委员会委员，赵明远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赵明远、刘伟、邵福群、姚殿礼、李延喜、赵彦志、邵万军为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赵彦志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赵明远、刘伟、邵福群、李源山、姚殿礼、李延喜、高岩为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李源山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赵明远、刘伟、邵福群、李源山、李延喜、赵彦志、高岩为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李延喜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附：公司董事长简历：

赵明远，男，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生人，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大连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大连金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辽宁特殊

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大连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东北特钢集团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孙启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生人，蒙古族，中共党员，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冶金机

械专业，硕士研究生。 曾任东北特钢集团动力厂厂长、书记，大连金牛股份有限

公司制造部副总工程师、副部长、副总调度长，大连金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总经理，东北特钢集团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孔德生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生人，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历任大连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文字秘书、行政秘书，辽宁特殊钢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文字秘书、行政秘书、科长，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科长、副主任，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 现任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赵振江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人，

１９８６

年参加工作，辽宁省委党校毕业，大学学历，

工程师。 曾任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公司副总经理、战略管理处

副处长、营销策划处处长。 现任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振天先生，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生人，毕业于东北大学钢铁冶金专业。

１９９３

年参加

工作，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司第四炼钢分厂技术组精炼、新产品专责、技术处工

艺组长，公司技术处工艺组长、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处工艺组

组长、代科长、生产制造（安全）部副部长、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总

调度长、技术部副部长、生产部冶炼策划管理主管、技术部冶炼工艺主管、制造

部部长、副总工程师兼制造部部长、总调度长，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 现任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立国先生，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生人，中共党员，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硕士学历，工

程师。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参加工作，曾任公司第四炼钢厂炼钢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公司

第一炼钢厂副厂长、厂长助理、厂长、党总支书记；东北大学冶金技术研究所总

经理；公司项目办公室副主任、第三炼钢厂厂长、第一炼钢厂厂长。 现任抚顺特

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崔鸿先生，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生人，中共党员，东北大学金属压力加工专业毕业，

大学学历，工程师。

１９９６

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连轧厂技术主管、连轧厂厂长助

理、副厂长、主任工程师、连轧厂厂长。现任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鄂成松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生人，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分院热能工程专业、东北

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研究生，

１９９０

年参加工作，高级工程师。曾任抚顺钢厂八五

零分厂技术专责、段长、组长，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六五零分厂副厂

长，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六五零分厂党委书记兼副厂长、初轧厂党委书记

兼第一副厂长，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处处长、抚顺特殊钢

股份有限公司初轧厂厂长、党委书记，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装备动力部部长。 现任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力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生人，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助理政工师，辽宁大学大

专毕业。曾任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公司保卫部部长，抚顺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勇先生，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生人，东北财经学院毕业（本科）。

１９９３

年参加工作，中

共党员，会计师、注册企业风险管理师。曾任中国五矿大连第二轧钢厂财务处会

计、大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资金科资金员、核算员，大连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银行结算中心主任、 大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会计科科

长、副处长，辽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处长、大连金牛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部长，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兼财务部部长。 现任抚顺特

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赵光晨先生，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生人，

１９８４

年参加工作，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

注册律师。曾任抚顺特殊钢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兼法律事务处处

长、东北特钢集团法律顾问处任副处长、公司法律顾问处处长。现任公司总法律

顾问兼任法律顾问处处长。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９

证券简称：抚顺特钢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６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于同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二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一致同意选举赵明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赵明锐先生：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生人，

１９９３

年参加工作，辽宁省委党校研究生毕

业，高级政工师。 曾任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工会

副主席，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抚顺特钢股份公司监事会监事；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上海梅林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０７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上海六禾之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奉贤区浦星公路

８９８９

号

２

幢

３８７

室

通讯地址

：

上海市芳甸路

１１５５

号嘉里城

３７０２

室

股份变动性质

：

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编

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３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

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林”）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梅林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六禾之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上海梅林

、

上市公司 指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六禾之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浦星公路

８９８９

号

２

幢

３８７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六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芳甸路

１１５５

号嘉里城

３７０２

室

合伙人认缴资金：

７０

，

００３

万元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２７３３７７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２７３１８９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２０４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１０１２０００１８９０５４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２２６５７５８７９２０４

经营期限：本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为

１０

年，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计算。 合伙企业营业执照颁发

之日，为合伙企业成立之日。 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届满的，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以延长

２０

年。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创业投资，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投资信息咨询（除经纪），企业管理咨询，

市场营销策划。

合伙人情况：上海六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职务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邓葵 男 中国 上海 无

第二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上海六禾之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上海梅林

９９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１３．２４ ％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起，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以及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共计减持

３７３９．７

万股，占总股本

５．００％

。

此次减持后，上海六禾之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上海梅林

６１６０．３

万股，占总股本

８．２４％

。

第三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１

，

７４４

，

５５１

股，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２３％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１５５

，

４４９

股， 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

海梅林总股本的

０．７９％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３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

海梅林总股本的

０．４６％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２２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１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

海梅林总股本的

０．１７％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２３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２２

，

７２７

，

０００

股，占上海梅

林总股本的

３．０４％

；

减持前，上海六禾之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上海梅林

９９００

万股，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１３．２４％

减持后，上海六禾之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上海梅林

６１６０．３

万股，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８．２４％

第四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 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

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认购上海梅林股份的决议。 附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上海梅林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７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上海六禾之泰投资中心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上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９９００

万股 持股比例

： １３．２４％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减少

３７３９．７

万股 变动比例

： ５．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

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六禾之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邓葵

日期：２０１３年 ０５月 ２３日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六禾之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邓葵

日期 ： ２０１３年 ０５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３

证券简称：上海梅林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１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梅林”）收到上海六禾之泰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六禾之泰”）减持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六禾之泰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起，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以及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共计减持上海梅林股票

３７３９．７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前述交易完成后， 六禾之泰还持有上海梅林股票

６１６０．３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８．２４％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六禾之泰减持上海梅林股份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１

，

７４４

，

５５１

股，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２３％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１５５

，

４４９

股， 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

海梅林总股本的

０．７９％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３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

海梅林总股本的

０．４６％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２２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１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

海梅林总股本的

０．１７％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２３０

，

０００

股， 占上海

梅林总股本的

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上海梅林股份

２２

，

７２７

，

０００

股，占上海梅

林总股本的

３．０４％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减持前，六禾之泰持有上海梅林

９９００

万股，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１３．２４％

减持后，六禾之泰持有上海梅林

６１６０．３

万股，占上海梅林总股本的

８．２４％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六禾之泰减持上海梅林股份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后，六禾之泰仍是持有上海梅林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指定媒体

上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上海渝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渝富”）

的《关于我司股权结构及注册资本变更的函》，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海渝富股权变更情况

重庆金磐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上海渝富

４．８３３４％

股权分别转让给新疆锐聚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锐聚”）

２．９１１２％

、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拉萨观道”）

１．３２５６％

、 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广控股”）

０．５９６６％

； 上海紫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上海渝富

１１．３２６２％

股权分别转让给新疆

锐聚

６．８２２０％

、拉萨观道

３．１０６３％

、国广控股

１．３９７９％

；上海东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所

持上海渝富

２．０７１５％

股权分别转让给新疆锐聚

１．２４７６％

、 拉萨观道

０．５６８１％

、 国广控股

０．２５５８％

。 同时，新疆锐聚以现金出资

１５５６５

万元、拉萨观道以现金出资

６２８５

万元对上海渝

富增资

２１８５０

万元，上海渝富注册资本由

４８８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７０６５０

万元。 上海渝富股权结构

变更为：国广控股占

５８．０３４４％

股权，新疆锐聚占

２９．６１６０％

股权，拉萨观道占

１２．３４９６％

股

权。

上海渝富上述股权转让和增资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前后上海渝富的股权

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变更前持股比例 变更后持股比例

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８１．７６８９％ ５８．０３４４％

上海紫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３２６２％ －

重庆金磐投资有限公司

４．８３３４％ －

上海东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７１５％ －

新疆锐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 ２９．６１６０％

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１２．３４９６％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公司控制关系图变化情况

公司的控制关系图变化情况如下：

（一）变更前

（二）变更后

上海渝富股权结构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独立财务顾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与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签署了《独立财务顾问协议》，公司聘请民生证券为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经友好协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与民生证券签署了《关于解除华闻传媒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独立财务顾问协议

＞

之协议书》， 民生证券不再

为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为保证本次重组的继续推进，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渤海证券”）签署了《独立财务顾问协议》，公司聘请渤海证券为公司本次重组的独

立财务顾问。

此次更换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重组方案没有影响，公司董事会及相关各方将继续积

极推进本次重组工作。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３

证券简称：山东如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如意工业园 公司办公楼会议

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邱亚夫先生；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６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９５

，

７４０

，

８７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５９．８３８０％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９５

，

７４０

，

８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９５

，

７４０

，

８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９５

，

７４０

，

８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９５

，

７４０

，

８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９５

，

７４０

，

８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测的

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山东济

宁如意进出口有限公司

４

，

６９７

，

８００

股、 邱亚夫等关联自然人股东代表

１

，

０６１

，

８７１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４４

，

３８１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向银行借款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９５

，

７４０

，

８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９５

，

７４０

，

８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进行审

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９５

，

７４０

，

８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的

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万商天勤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股票简称：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增加临时提案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上午

９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１０８１

号中珠大厦

６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叶继革先生；

（六）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８

人，部分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大会；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出席

２

人，部分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大会；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８７０４６９０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５１．０７％

１、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４７２６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０．０１％

２、

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８６９９９６４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５１．０６％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题，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通

过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８７０４０４０８ ９９．９９７％ ４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２３００ ０．００１％

是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８７０４０４０８ ９９．９９７％ ４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２３００ ０．００１％

是

３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１８７０４０４０８ ９９．９９７％ ４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２３００ ０．００１％

是

４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１８７０４０４０８ ９９．９９７％ ４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２３００ ０．００１％

是

５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１８７０４０４０８ ９９．９９７％ ４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２３００ ０．００１％

是

６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

１８７０４０４０８ ９９．９９７％ ４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２３００ ０．００１％

是

７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议案

》 １８７０４０４０８ ９９．９９７％ ４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２３００ ０．００１％

是

８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 １８７０４０４０８ ９９．９９７％ ４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２３００ ０．００１％

是

９ 《

关于子公司潜江制药核销相关款项的议案

》 １８７０４０４０８ ９９．９９７％ ４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２３００ ０．００１％

是

１０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

》

及摘要

１８７０４０４０８ ９９．９９７％ ４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２３００ ０．００１％

是

（二）议案五《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分区段表决结果

投票区段 同意票数

占该区段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

反对票数

占该区段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

弃权票数

占该区段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

持股

１％

以下

１４３８１１２ ９９．５５％ ４２００ ０．２９％ ２３００ ０．１６％

持股

１％－５％ １２６８２２９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持股

５％

以上

（

含

５％） １７２９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持股

１％

以下

，

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８１７６８ ９２．６４％ ４２００ ４．７６％ ２３００ ２．６％

持股

１％

以下

，

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

万元

） １３５６３４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四、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温天相、漆贤高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湖

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中珠控股《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五、备查文件

１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